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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標準檢驗局MRA符合性評鑑機構(測試實驗室)指定申請書

1.測試實驗室資料(Testing Laboratory Information)

	機構名稱與測試實驗室名稱：
Name of Organization and Testing Lab:

	測試實驗室實際地址：
Physical Address of Testing Laboratory: 

	測試實驗室郵寄地址：
Mailing Address of Testing Laboratory:

	Web Site（網址）: 

	聯絡人
(Contact Person )
	姓名：
Name：
	職稱：
Title：

	
	電話(Tel): 
	傳真(Fax): 

	
	電子信箱(E-mail): 
	聯絡地址(Contact’s Address):


2.申請指派之範圍(Scope of Designation )
□台星
申請指派之範圍依TAF認證證書中，「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與國外相互承認協議實驗室認證服務計畫」之認可項目為依據。
(1) 依照台星之「符合性評估作業相互承認協議」規定，請參考
http://www.spring.gov.sg/Building-Trust/Raising-Confidence/Consumer-Product-Safety/CPS-Scheme/Pages/cps-scheme.aspx，其中Singapore Consumer Protection (Safety Requirements) Registration Scheme Information Booklet之最新公告。
3.本實驗室保證，提供予TAF之相關個人資料，均已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，如有違反，  願對TAF負損害賠償責任。
4.本人(聯絡人)已詳閱並瞭解附件「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」內容，同意TAF依「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」蒐集、處理、利用本人個人資料。
公司全銜及蓋章：
公司代表人簽章：


本申請案聯絡人：
Title:


TEL:_________________
Fax:
_______________E-mail: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申請日期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附件               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
本人為申請經濟部標準檢驗局MRA符合性評鑑機構(測試實驗室)-星紐MRA之聯絡人，為向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(下稱「TAF」)申請認證，本人同意個人資料蒐集、處理、利用等相關事項如下：
一、蒐集之特定目的
TAF基於下列特定目的蒐集、處理、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：
(一)TAF對實驗室/機構名冊之內部管理。
(二)契約或其他法律關係事務。
(三)政府資訊公開、檔案管理及應用。
(四)教育或訓練行政。
(五)其他公部門(如行政法人、 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及其他公法人)執行相關業務。
(六)其他經營合於TAF捐助章程所定之業務。
二、蒐集及處理之個人資料類別
(一)辨識個人者。如中英文姓名、身分證字號、相關證書編號、通訊聯絡資訊(E-mail、聯絡地址、電話)等。
(二)個人描述。如服務單位名稱、部門、職稱等。
(三)其他。如書面文件之檢索。
三、利用之期間、地區、對象及方式
本人同意TAF於特定目的存續期間、相關法令或契約約定就個人資料之保存期間、TAF因執行業務必須之保存期間，在本國及外國，與TAF有業務往來之國內外機構、與TAF往來之國內外合作單位，得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方式利用本人個人資料。
四、本人知悉就本人提供之個人資料得以自己之費用向TAF行使下列權利：
(一)查詢或請求閱覽。
(二)請求製給複製本。
(三)請求補充或更正。
(四)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或利用。
(五)請求刪除。
五、本人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本人個人資料，但本人提供之個人資料，如有內容不完整，或經TAF發現不足以確認本人身分真實性，或個人資料不實等情形，可能影響TAF對資料管理之正確性，或實驗室/機構認證資格，或本人是否得擔任該項職務。
本人已完全知悉前揭告知事項，並同意TAF基於本同意書，蒐集處理利用本人個人資料。
            實驗室編號：_____________________
同意人(聯絡人)：___________________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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